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總說明 
 

文化資產保存法業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全文一

百十三條，依修正後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所涉以

下事項，其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一、調查、研究、指定、登錄、廢止、變更、管理、維護、修復、再

利用及其他本法規定之事項。二、具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但

無法依第三條規定類別辦理者之保存事項。」 

為制定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維續與發展之規範，一以接軌國

際，納入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肯認「原住民族有權信守和振興

其文化傳統與習俗，有權保留、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

的表現形式」，確認「原住民族有權保存、掌管、保護和發展其文化

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他們也有權保存、掌管、保

護和發展自己對這些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智慧

財產權」，且「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承認和保護對

這些權利的行使」。二在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國家肯

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之憲法要求。三

以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為依歸，由於原住民族社會文化對於人物關係

的理解，強調「人物合一」，且重視身分與認同所凝聚而成的權利主

體與管理機制，尤其強調文化脈絡的權利內涵。因此為強調原住民族

參與式的文化資產法制，冀以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的維續為主要目的，

爰訂定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界定本辦法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定義。（第三條） 

四、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普遍平等之特殊參與保障。（第四條、第五條） 

五、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之補助事項。（第六條） 

六、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提報與審查程序。（第七條） 

八、主管機關審議前應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評估。（第八條） 

九、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九條） 



十、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指定或登錄基準。（第十條） 

十一、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者之認定。（第十一條） 

十二、系統性或複合型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第十二條） 

十三、保存者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關係。（第十三條） 

十四、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第十四條） 

十五、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第十五條） 

十六、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團體之輔導與培訓（第十六條） 

十七、修復或再利用計畫之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參與。（第

十七條） 

十八、限制原住民利用原住民族土地或自然資源者，應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第十八條） 

十九、原住民族考古遺址監管保護。（第十九條） 

二十、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資料庫。（第二十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定明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但自然地景及

自然紀念物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原住

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定明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原住民族文

化資產，指具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

並經指定或登錄之文化資產。 

定明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為具原住民族文

化特性及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文化資

產。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會商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辦理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保存工

作，尊重各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體

系，並依其歷史、語言、藝術、生活習

慣、社會制度、生態資源及傳統知識，

辦理相關保存、維護措施及活動。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政府

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俗、服

飾、社會經濟組織型態、資源利用方式、

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爰定

明辦理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保存工作，應

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體系。 

第五條  主管機關、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所

有人或管理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之策劃及實

施，應會同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所屬之原

住民族、相關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共同

辦理。 

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二條規定意旨，爰定明主管機關、原住民

族文化資產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依本法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

存之策劃及實施，應會同文化資產所屬之

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共同辦

理。 

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保存與維護原住民

族文化資產，得補助原住民族、部落或

其他傳統組織進行文化資產調查、採

集、整理、研究、推廣、保存、維護、

傳習及其他本法規定之相關事項。 

一、配合本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應寬列預算，專款辦理原住民

族文化資產之調查、採集、整理、研

究、推廣、保存、維護、傳習及其他

本法規定之相關事項。」爰定明主管

機關得補助之對象。 

二、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揭櫫之原住

民族集體權，確係原住民族權利保障

之普世價值，且在原住民族基本法保



障原住民族文化完整性的規範意旨

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基礎工

作，應體現尊重原住民族之集體意

識，爰本條規定之補助對象不包括個

人。 

第七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進行普查

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原住民族文化資

產，應尊重文化資產所屬原住民族、部

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之意願，並提供其專

業諮詢。 

      主管機關依本法普查或接受個

人、團體提報具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價值

者，應辦理下列審查程序： 

一、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相關原住

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及利益

團體，進行現場勘查或訪查。 

二、辦理公聽會、說明會或其他適當方

式諮商所屬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

傳統組織。 

三、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並通知提

報人。 

一、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參與權係普世

價值，另以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與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

法，皆肯認原住民族文化特殊性與顯

著性之保存價值，為尊重原住民族與

部落之意願，爰訂定本條規定。 

二、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二條規定意旨，定明主管機關依

本法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原

住民族文化資產價值者，應辦理之審

查程序內容，應進行現場勘查或訪

查、辦理公聽會說明會或其他適當方

式諮商後，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

並通知提報人。 

第八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進行文化

資產指定、登錄之審議前，應依據文化

資產類別、文化特性與民族屬性組成專

案小組，就審議項目與基準，及指定登

錄範圍之影響進行評估。 

      前項專案小組由主管機關會同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遴聘（派）有關機關人

員、專家學者及原住民代表，其中具原

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一、 參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十

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主管機關依

本法規定進行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審

議時，應依據文化資產類別、特性組成

專案小組，就文化資產之歷史、藝術、

科學、自然等價值，及未來保存管理維

護、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進行評估。以

及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八條規定，審議會審議時，得參酌本法

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之評估報告內容，進行文化資產指定或

登錄之審議。爰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法規

定進行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審議前，

應依據文化資產類別、文化特性與民族

屬性組成專案小組，就審議項目與基

準，及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進行評估。 

二、 考量原住民族文化差異之文化特性



及價值，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審議工作

除專業面向外，尚應納入文化特性及民

族屬性之考量。 

三、為顧及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文化特性

及價值，爰規定應組成原住民代表為

多數之專案小組進行評估。 

第九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原住民族

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廢止及其他本

法規定之重大事項，應設原住民族文化

資產審議會，專責審議原住民族文化資

產。 

     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一人，由

主管機關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按審

議個案需求以任務編組組成，並依個案

文化資產類別與族群歸屬，遴聘（派）

有關機關人員、專家學者及原住民代

表，其中原住民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非機關人員。 

    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由主管機關

首長或其指派之代表兼任。會議由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審議會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一、 考量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文化特性

及價值，爰規定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廢

止及其他本法規定之重大事項，應設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審議會，專責審議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 

二、 審議會委員組成宜按個案需求以任

務編組組成，復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十條要求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

文化，以及第二十三條應尊重原住民

族習俗、社會組織型態之權利，應以

族群文化為優先考量，輔以專業者之

參與，爰明定審議委員代表比例。 

三、 定明審議會主席產生方式。 

四、 定明審議會之開會期間。 

第十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

錄，除依各類別審議基準外，應依下列

基準為之： 

一、表現原住民族歷史重要或具代表性

之文化意義。 

二、表現原住民族土地的重要關聯性。 

三、表現特定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

統組織之文化顯著性。 

四、表現世代相傳的歷史性。 

      前項基準，主管機關得依原住民族

文化特性與差異性，另定補充規定。 

一、參考澳洲一九八四年「原住民族與托雷

斯島民遺產保護法」，以及紐西蘭一九

九三年「歷史場域法」，定明原住民族

文化資產共同之審議基準。 

二、考量原住民族文化特性與差異性，爰定

明主管機關得另定補充規定。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辦理原住民族無形

文化資產及保存技術保存者之認定，按

下列方式為之： 

一、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大多係原住民族、部

落或傳統組織生活傳統傳承迄今，其具

特殊性，實無法依現行規定將保存者做



一、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相關原住

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進行

現場勘查或訪查。 

二、調查所涉原住民族文化與被提報之

保存者之社會、文化關聯，包括身

分關係、習俗及禁忌等。 

      前項保存者之認定，主管機關應自

列冊日起六個月內，諮商文化資產所屬

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 

一般性處理。爰於本辦法中另行規定主

管機關辦理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及

保存技術保存者之認定方式。 

二、原住民族文化表現具族群歸屬性，強調

其與被提報之保存者之社會、文化關聯

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必須特別考量其

傳統社會組織結構，採以遵循部落社會

文化脈絡，以為保存者之認定，爰為第

二項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之審

議，應優先以系統性或複合型之型式指

定或登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以系統性或複

合型之型式指定或登錄者，其文化資產

保存之策劃及共同事項之處理，由文化

部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並經諮

商有關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

後決定之。 

一、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特質具有鮮明

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著重社群成員之

參與，作為文化資產內容之繼承者、

傳播者，亦為發展者。保護原住民族

文化資產，並不是只注重於形體上可

見的資產，而更必須注重其後所代表

的文化。且不同於單純有形文化資產

所重價值或藝術之旨趣，原住民族文

化資產更加重視其所承載對原住民

族文化之整體價值與歷史意義。爰於

第一項規定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之

審議，應優先以系統性或複合型之型

式指定或登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 

二、定明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以系統性或

複合型之型式指定或登錄者，其文化

資產保存之策劃及共同事項之處

理，由文化部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並經諮商有關原住民族、部落

或其他傳統組織後決定之。 

第十三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前經原住

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認定登記

為傳統智慧創作者，其保存者以該智慧

創作專用權人為優先。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保護之

原住民族文化成果表達，多與本法保障之

文化資產內容相涉。為保障並尊重原住民

族社會組織與習慣規範，調和本法保存者

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認定

登記之專用權人之整體性，爰規定其保存

者以該智慧創作專用權人為優先。 

第十四條  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之管

理維護，管理機關（構）應會商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與所涉原住民族、部落或其

一、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應考量原住民族

文化之特殊性，爰定原住民族有形文

化資產之管理維護應會商原住民族



他傳統組織，擬具管理維護計畫，並得

委託部落公法人、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管理及維護。 

   前項管理維護計畫，依本法各類文

化資產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與所涉原住民族、部落或其

他傳統組織，並得委託「部落」法人

為之。 

二、 有關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之管理

維護計畫內容，依本法各類文化資產

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之保

存維護，主管機關應會商所涉原住民

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擬具保存維

護計畫，就其中瀕臨滅失者詳細製作紀

錄、傳習，或採取為保存維護所需之適

當措施，並得委託部落公法人、社團法

人或財團法人保存及維護。 

     前項保存維護計畫得包括無形文化

資產之相關物件、工具及文化場所。 

一、定明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之保存

維護計畫辦理方式。 

二、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無形文

化資產之定義，作為無形文化資產之

內涵，首要在知識與技藝，其次是相

關物件與工具，以及相關的文化場

所，前揭者均是無形文化資產實踐上

不可或缺者，也是無形文化資產整體

性護衛時必須加以考量。 

第十六條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得委託專

業團體或學術機構，辦理原住民族文化

資產管理維護之輔導、培訓。 

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條規定：「政府

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並輔導文化

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爰為原住民族文

化資產之推動與維護，定明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得委託專業團體或學術機構，辦理原

住民族文化資產管理維護之輔導、培訓工

作。 

第十七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修復或

再利用計畫，除依本法各類文化資產所

定之辦理事項為之外，應諮商當地原住

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並邀請參

與計畫之擬定、執行與管理。 

考量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文化特色及特

殊性，任何修復方法的規範，都應該要促

進、鼓勵與保護原住民族社群的權利與能

力，使其得以發展自己的方法去管理、修

復與維繫。爰定明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修復

再利用計畫之辦理方式，除依本法辦理

外，應諮商並邀請當地原住民族、部落或

其他傳統組織參與計畫之擬定、執行與管

理。 

第十八條  有形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

錄，有限制原住民利用原住民族土地或

自然資源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 

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

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

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

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前項土

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落或

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

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寬列預算補償

之。」及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

辦法第三條附件第五點規定：「限制原住

民族利用：指政府或法令所施行之措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使當地原住民

族對既存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之使

用、收益或處分之權利，產生喪失或變更

之法律效果。（二）使當地原住民族事實

上無法使用、收益或處分原住民族土地及

自然資源。」，爰定明有形文化資產之指

定或登錄，有限制原住民利用原住民族土

地或自然資源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進行考古遺

址監管保護，應諮商當地原住民族、部

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並得委託部落公法

人、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參與考古遺址

監管保護計畫之訂定、執行與管理。 

考古遺址所在之原住民族、部落或

其他傳統組織，享有在合理時間及符合

前項監管保護計畫規範內容時，近用考

古遺址與檢視、察考考古遺址之權利。 

主管機關對人員出入原住民族考

古遺址之管制或對當地社群近用考古

遺址之限制，應尊重當地原住民族信

仰、傳統習慣。 

一、 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保障部落公

法人之自治目的，爰定明進行考古遺

址監管保護之諮商程序；其計畫訂

定、執行與管理，得委託部落法人辦

理。 

二、 參考斐濟一九七八年「具考古與古生

物價值物件維護法」，對於原住民族

祭儀（典）之保護，應使當地祭儀（典）

之傳承不因其場域受到限制而中

斷，不僅應保障祭儀（典）之進行不

因宣告為文化資產而受到干擾，也同

時可延伸本法對歷史場域之肯認，使

祭儀（典）可在特定場域中進行。爰

於第二項定明考古遺址所在之原住

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於符合

監管保護計畫時，享有在合理時間，

近用、檢視、察考考古遺址之權利。 

三、 為尊重原住民族信仰、傳統習慣，於

第三項定明主管機關對人員出入原

住民族考古遺址之管制或對當地社

群近用考古遺址之限制， 應予規範。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應會同原住民族主 定明主管機關應建立原住民族文化資產



管機關建立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資料

庫，匯集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資訊，並提

供保存原住民族文化、學術研究、公眾

教育使用。 

資料庫，俾匯集資訊、提供保存原住民族

文化、學術研究、公眾教育之用。 

第二十一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處

理，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

令之規定。 

定明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處理，本辦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定明本辦法施行日期。 

 


